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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

券事务代表及核心技术人员离任的公告

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5月 28日召

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在股东会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后，公司于同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

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会选举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5月 28日召开了 2025年年度股东会，本次会议采用累积投

票的方式选举叶峻先生、应晓明先生、沈思宇先生、MAOJIANGU先生、LARRY

YUN FANG 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刘浩先生、王飚先生、

王有平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本次股东会选举的 5名非独立董事和

3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自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



025）

（二）董事长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选举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5月 28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叶峻先生担任

公司董事长，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同时，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全体董事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

展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其委员名单如下：

（1）第三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叶峻（召集人）、王飚、应晓

明、MAOJIAN GU、LARRYYUN FANG；

（2）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刘浩（召集人）、王有平、应晓明；

（3）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王有平（召集人）、王飚、叶峻；

（4）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王飚（召集人）、刘浩、应晓明。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

上，且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刘浩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

员会委员的任期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5月 28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1）聘任郭明洁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2）聘任李坤先生、李方立先生、陈勇隽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第



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3）聘任卫培华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4）聘任李方立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李方立先生持有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要求。

郭明洁先生、李坤先生、李方立先生、陈勇隽先生、卫培华女士的简历详见

附件。

三、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5月 28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张慧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

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张慧女士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要求。

张慧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四、换届离任人员情况

（一）董事、高管离任情况

公司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因任期届满，吕勇先生、张俊先生、刘志杰先生

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吴一鸣先生因个人原因不再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但

仍在公司任职。林建红女士因个人原因不再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

员，辞任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上述人员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对其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

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核心技术人员离任情况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林建红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历职务，辞任

后林建红女士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因此公司将不再认定其为公司核心技术

人员。

1、核心技术人员具体情况

林建红女士，1977年出生，毕业于浙江工业大学，硕士学历。2000年至 2006

年任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质量保证经理；2006年至 2008年任浙江金明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质量部经理；2008年至 2015年任上海药明康德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高级主任；2015年 5月至 2026年 5月任公司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公司与林建红女士不存在涉及职务发明专利权属纠纷或潜在纠纷，也不存在

影响公司知识产权权属完整性的情况。

根据公司与林建红女士签署的《竞业限制协议》《保密协议》，约定在与公司

保持雇佣关系期间和解除雇佣关系之后，均应保守公司保密信息，严禁使用、使

别人获得、出口、泄露或向任何第三方提供公司的任何保密信息。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未发现其存在违反上述相关协议的情形。

2、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采取的措施

公司通过长期技术积累和发展，已建立起依托“难溶药物增溶技术平台”、

“缓控释药物制剂研发平台”和“固定剂量药物复方制剂研发平台”三大技术平

台，目前已构建起国内领先、符合国际标准的制剂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平台。公司

注重研发人才培养，拥有专业的研发技术人才队伍，人才梯队健全。截至 2023

年末、2024年末及 2025年末，公司研发人员数量分别为 110人、114人、111人，

占当时公司员工总人数比例分别为 42.31%、36.54%、34.80%。公司研发团队保

持稳定，不存在核心技术人员持续流失的风险。公司研发管理体系分工明确、研

发团队结构完整，后备人员充足，团队运作有效，不存在对特定技术人员的重要

依赖。林建红女士的离任不会对公司技术研发、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经营能力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现有核心技术及相关工作开展。

本次调整后，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共 3名，具体情况如下：

期间 核心技术人员姓名

本次调整前 李坤、林建红、沈强、周海峰

本次调整后 李坤、沈强、周海峰

林建红女士已按照公司相关规定完成工作交接，公司的技术研发和日常经营

均正常进行，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及研发团队能够支持公司未来核心技术的持续研

发工作。公司将持续加大对专业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不断完善研发体系、研

发团队的建设，持续提升研发创新能力。

五、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电话：021-68819009-657

传真：021-68819009-602

电子邮箱：info@sinotph.com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海科路 99号 3号楼一楼

特此公告。

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5月 29日



附件：

换届相关人员简历

郭明洁先生：1973年出生，毕业于苏州大学，硕士学历。1998年至 1999年，

担任先灵葆雅有限公司苏州医药代表职务；1999年至 2012年，担任上海罗氏制

药有限公司大区总监职务；2012年至 2018年，担任勃林格殷格翰制药公司东中

国区总监职务；2018年至 2022年，担任苏爱康医药信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副总裁职务。2022年 7月至 2023年 4月任公司副总经理，2023年 4月至今任公

司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郭明洁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能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

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具备履行高级管理人员职责

所需的专业知识和能力。

李坤先生：1982年出生，毕业于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博士学历。2013年

1月至 2014年 5月任上海双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2014年 5月加入

公司，历任研发工程师、生产负责人职务，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坤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2,100股，并通过新余闵锐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所规定的不能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具备履行高级管理人员职责所需的专业知识和

能力。

李方立先生：1990年出生，毕业于复旦大学，硕士学历。2016年 6月至 2020

年 3月历任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分析员、投资副经理、投资经理；2020年 4月

加入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方立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16,647 股，与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能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持有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要求。

陈勇隽先生：1976 年出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历。1999年 7月

至 2007年 2月，历任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企业文化主管、战略投资委员会经

理、中药与天然药物事业部行政规划副总监；2007年 3月至 2009年 3月，任上

海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高级项目经理；2009年 4月至 2011年 3月，历任

上海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分公司副总经理、产业部经理；2011年 4月至 2013年

3月，任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总监；2013 年 4月至 2022 年 7月，

任上海创诺制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肿瘤业务部负责人、业务拓展部负责人；2022

年 7月至 2025 年 12月，任浙江上药九洲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2025年 12

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勇隽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能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

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具备履行高级管理人员职责所需

的专业知识和能力。

卫培华女士：1976年出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本科学历。2005年至 2007

年任农工商超市（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07年至 2009年任英泰克工程顾

问（上海）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09年至 2012年任上海星星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财务经理；2012年 4月至 2012年 5月任上海创洁科技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2

年 6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卫培华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6,000股，并通过新余闵

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所规定的不能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具备履行高级管理人员、财务负责人职责所需

的专业知识和能力。

张慧女士：1982年出生，毕业于烟台大学，硕士学历。2009 年 5月至 2012

年 8月任上海双健现代药物技术有限公司分析工程师；2012 年 8月加入公司，

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办公室主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慧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32,500 股，并通过新余闵

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闵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

余浦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

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要求。


